附件1

湖南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申请表

	申请事项
	(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 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

( 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申请单位信息（必填）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单位地址
	

	单位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赛事活动名称
	
	起止时间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信息（申请则填写）

	赛事活动类型
	1、( 潜水赛事活动

2、( 航空运动相关赛事活动（( 气球赛事活动/ ( 飞机赛事活动/ ( 超轻型飞机赛事活动/ ( 跳伞赛事活动（室内跳伞除外）/ ( 滑翔伞赛事活动/ ( 动力伞赛事活动/ ( 悬挂滑翔翼赛事活动/ ( 牵引伞赛事活动）

3、( 登山相关赛事活动（( 山地越野赛事活动/ ( 山地多项赛事活动/ ( 户外拓展赛事活动）

4、( 攀岩相关赛事活动（( 攀冰赛事活动/ ( 攀岩赛事活动/ ( 自然岩壁攀岩赛事活动）

5、( 滑雪登山赛事活动

6、( 汽车、摩托车相关赛事活动（( 越野拉力赛赛事活动/ ( 公路摩托车赛事活动）

	主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主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承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协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协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赛条件：



	申请材料清单：



	保密要求：



	实地核查意见（审批机关填写）：

经办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信息（申请则填写）

	临时占用时间
	
	被占用场（馆）名称
	

	临时占用事由（包括临时占用场馆名称、面积、理由等）
	

	被占用单位意见
	（被占用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信息（申请则填写）

	预计参与人数
	( 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  ( 5000人以上

注：1000人以下无需申请

	赛事活动地点/线路
	
	场地面积/里程
	

	额定容量
	
	拟发售票数
	

	赛事活动内容
	

	承办者名称
	

	承办安全责任人
	
	职务
	

	
	
	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
	

	
	
	联系电话
	

	承办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承办者意见
	（承办者印章）

年   月   日

	场所管理者名称
	

	场所管理者主要
主管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场所管理者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现场临时设施建筑物搭建单位名称
	

	现场临时设施建筑物搭建单位类型
	
	单位注册号
	

	现场临时设施建筑物搭建单位主要主管

负责人
	
	职务
	

	保安公司名称
	

	保安公司主要主管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雇保安员数量
	
	备注
	

	场所管理者意见
	（场所管理者印章）

年   月   日

	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信息

（申请则填写）

	广告类型
	(临时性设置       □非临时性设置

	形式
	□电子显示屏    □屋顶广告   □墙面广告   

(独立式广告   □其他

	设置数量
	

	设施名称
	

	设置地址
	

	广告位规划编号
（非必填项）
	

	设施设计单位

（非必填项）
	

	设施结构设计图
	

	设置效果图
	（设置前与设置后）

	设施安全检测情况
	（新建：待设施建成后报备安全检测材料）

	设施规格
	高度（米）
	宽度（米）
	厚度（米）

	
	
	
	

	设施用材
	框架材料
	底板材料
	面板材料

	
	
	
	

	安全性说明
	阻挡窗户
	(是    □否

	
	阻挡应急疏散
	□是    □否

	
	阻挡车辆或人员

通行
	□是    □否

	
	设置在违规建筑或危房
	□是    □否

	
	设置在高压线等危险区域
	□是    □否

	
	设置在历史文化建筑等保护设施上
	□是    □否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

二、涉及事项

（一）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二）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三）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四）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

（五）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三、适用范围

全省范围内的体育赛事活动

四、服务对象

企业

五、办理主体及职责

（一）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由公共体育场（馆）所属的省、市、县三级体育部门负责审批，累计占用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所属体育部门还应主动报上一级体育部门审批（内部行政程序流转，审批时限不中断）；累计占用时间不足10日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非体育部门直属的公共体育场（馆）或民营体育场（馆），由申请人按民事程序办理，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省体育局负责在省“一网通办”系统中确定全省体育部门直属公共体育场（馆）名单及审批单位，并实现自动精准推送。

（二）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由赛事活动举办地县级体育部门负责审批，跨地区的赛事活动，申请人应当分别申请，分别审批。由体育部门及其事业单位、单项体育协会主办、承办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不予受理。

（三）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预计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由赛事活动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实施安全许可；预计参加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由赛事活动所在地的市（州）公安机关实施安全许可；本市（州）内跨县（市区）的，由赛事活动所在地的市（州）公安机关实施安全许可；本省内跨市（州）的，分别由活动所在地的市（州）公安机关实施安全许可。省公安厅负责在省“一网通办”系统中确定不同情况下的审批单位并实现自动精准推送。

（四）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

省版权局预先提供套餐化的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系统自动推送模版套餐及联系方式；申请人需要进一步办理其他版权业务事项的，自行联系省版权局另案办理。

（五）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由市（州）、县（市、区）城市管理（住建）部门负责审批，省住建厅负责在省“一网通办”系统中确定具体审批单位并实现自动精准推送。
六、材料清单

通用材料：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申请表

（一）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1.临时占用的规划和方案
（二）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1.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或资质证明材料；

2.场地、器材和设施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说明性材料；

3.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等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用以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工的书面协议；

4.风险评估报告、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安全工作方案、医疗保障及救援方案、赛事活动“熔断”机制、赛事活动组织方案等材料。

（三）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1.承办者合法成立的证明以及安全责任人的身份证明；

2.大型群众性活动方案及其说明，2个或者2个以上承办者共同承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还应当提交联合承办的协议；

3.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

4.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有资质、资格要求的，还应当提交有关资质、资格证明。

（四）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1.申请人身份证明（企业提供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提供身份证明，机关事业单位提供法人登记证明）；

2.场地使用权证明（自有场地提供产权证书，租赁场地提供租赁协议及产权人同意设置证明）；

3.设施结构设计文件（含设计效果图、实景对比图、结构设计图等）；

4.设施材料情况说明：数量、位置、形式、规格、材质、造型、安全性等的说明；

5.安全承诺书（明确申请人安全主体责任）;
6.按规划设置的需提供出让协议、成交确认书（按需提供）；2个及以上主体联合设置的需提供联合设置协议（明确安全责任划分）（按需提供）；

7.涉及历史建筑、文保单位、交通枢纽等特殊区域的需提供专项安全论证报告及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按需提供）；

8.空飘系留气球类广告需提供《升放气球资质证》及气象部门相关批准文件（按需提供）。

七、办理流程

（一）事项申请及导办。申请人通过访问湖南政务服务网或“湘易办”超级服务端，进入“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服务专区，点击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进行申请，也可前往相应的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现场申请。申请人需根据体育赛事活动实际情况，按照导办信息提示选择相应内容，确认关键信息。系统根据申请人所选择的信息，引导申请人完成后续操作。现场申请的，由窗口工作人员现场给予指导，协助申请。

2.资料提交及分发受理。申请人完成事项申请后，跳转至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资料清单界面，按要求提交资料。

（二）受理。申请人按要求提交资料后，根据所申请事项情况予以分发受理，实行部门联办。

1.属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系统先行分发体育部门和版权部门受理“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待体育部门作出同意“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后，再同时分发公安部门和城市管理（住建）部门受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办理时限重新计算；体育部门作出不同意“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的，则不再分发公安部门和城市管理（住建）部门，告知申请人不同意许可的理由，申请人可在完善后重新提交申请。

2.不属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系统直接分发体育、公安、城市管理（住建）部门、版权部门受理“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体育赛事相关版权政策宣传、解读、引导”（根据申请人导办需求），办理时限同步计算。

3.不属于体育赛事活动的。各部门均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根据事项需求分别向各部门提出申请，不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服务专区办理。

（三）部门联办。各业务事项办理部门在收到申请资料后，按照职责分工，在各自法定时限内分别对各自负责的事项进行审查办结，并及时将审批结果同步反馈省“一网通办”系统。对审批事项未通过的，申请人可通过湖南政务服务网或“湘易办”超级服务端重新提交申请。
八、办理时限

1.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从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并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2.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3.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审批，7个工作日。

4.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1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附件3

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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